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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海是一国领海基线以外毗邻一国领陆或内水的一定宽度的

海水带。根据1982年《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规定，领海的

宽度不得大于12海里。内陆国没有领海。 领海是国家领土的

一部分，领海水体及其上空和底上都处于沿海国的主权管辖

和支配之下。与领土的其他部分惟一不同的是，外国船舶在

领海中享有无害通过权。这是一项国际习惯法的规则，并被

编纂在《海洋法公约》中。 无害通过或无害通过权是指外国

船舶在不损害沿海国和平安宁和正常秩序的条件下，拥有无

须事先通知或征得沿海国许可而连续不断地通过其领海的航

行权利。无害通过可以是为了驶入驶出内水的航行，也可以

仅是穿越领海而不驶入内水。 无害通过是任何国家都拥有的

一项权利，沿海国不应对此进行妨碍。一国不得强加实际后

果等于取消或损害无害通过的要求；不应对各国船舶有所歧

视；不得仅以通过领海为由向外国船舶征收费用；对航行危

险的情况应妥为公布。同时，沿海国为了维护其秩序及权益

，保证无害通过的顺利进行，可以制订有关无害通过的相关

法规，可以规定海道包括对油轮、核动力船等船舶实行分道

航行制；为国家安全在必不可少时可在特定水域暂停无害通

过。对于军用船舶是否享有无害通过权，各国的实践并不一

致。无害通过要求连续不停地迅速通过，不得停泊和下锚，

除非不可抗力、遇难和救助。潜水艇或其他潜水器通过领海

须浮出水面并展示其船旗。 同时，通过必须是无害的。有下



列行为之一的即为有害：（1）对沿海国的主权、领土完整或

政治独立进行任何武力威胁或使用武力，或以任何违反联合

国宪章所体现的国际法原则的方式进行武力威胁或使用武力

。（2）以任何种类的武器进行任何操练或演习；（3）任何

目的在于搜集情报使沿海国的国防或安全受损害的行为；（4

）任何目的在于影响沿海国防务或安全的宣传行为；（5）在

船上起落或接载任何飞机；（6）在船上发射降落或接载任何

军事装置；（7）违反沿海国海关卫生财政移民的法律和规章

，以及上下任何商品、货币或人员；（8）任何故意和严重的

污染行为；（9）任何捕鱼活动；（10）进行研究或测量活动

；（1l）任何目的在于干扰沿海国通讯系统或其他任何设施

或设备的行为；（l2）与通过没有关系的其他任何行动。 根

据国家主权原则，国家对领海中航行的外国船舶拥有管辖权

。国际实践中，除非特殊情形，国家此时一般不对外国船舶

上人员的船上行为行使管辖权。根据《海洋法公约》的规定

，对于通过领海的外国船舶的管辖，沿海国应遵行以下规则

： 关于刑事管辖，除以下情况以外，沿海国不对外国船舶上

人员在船舶无害通过期间船上所犯行为行使管辖权：（1）罪

行的后果及于沿海国；（2）罪行属于扰乱当地安宁或沿海国

良好秩序的性质；（3）经船长成船旗国外交代表或领事官员

请求当地政府予以协助；（4）取缔违法贩运麻醉品或精神调

理物质所必要。上述各种情况下，如经船长请求(考试大网)

，沿海国在采取任何步骤前应通知船旗国的外交代表或领事

官员。以上规定不影响沿海国为在驶离内水后通过领海的外

国船舶上进行逮捕或调查自的而采取其法律授权的任何步骤

的权利。对于来自外国港口，仅通过领海而不进入内水的外



国船舶，沿海国不得在该船上对驶入领海前所犯罪行有关的

任何人进行逮捕或进行有关的调查。 关于民事管辖：（1）

沿海国不应为对外国船舶上的人行使管辖权而停止该船航行

或改变其航向；（2）不得为民事诉讼目的对船舶从事执行或

加以逮捕，除非涉及船舶本身在通过领海的航行中，或为该

航向的目的而承担的义务或负担的债务；（3）上述规定不妨

碍沿海国按照其法律，为任何民事诉讼的目的而对在其领海

内停泊或驶离内水后通过领海的外国船舶实施执行或逮捕的

权利。 二、毗连区及有关制度 沿海国可以在领海以外毗邻领

海划定一定宽度的海水带，在此区域中，沿海国对海关、财

政、移民和卫生等特定事项行使某种管制权，这个区域称为

毗连区。按照《海洋法公约》规定，毗连区的宽度从领海基

线量起不得超过24海里。 国家可以在毗连区内行使为下列事

项所必要的管制：一是防止在其领土或领海内违反其海关、

财政、移民或卫生的法律或规章；二是惩处在其领土或领海

内违反上述法规的行为。 毗连区不是国家领土，国家对毗连

区不享有主权，只是在毗连区范围行使上述方面的管制，而

且国家对于毗连区的管制不包括其上空。毗连区的其他性质

取决于其所依附的海域，或为专属经济区或为公海。在国家

设立专属经济区后，毗连区首先是专属经济区的一那分，但

由于国家可以在毗连区实施上述方面的管制权，毗连区又是

就此有别于专属经济区其他部分的特殊区域。 关于我国的领

海和毗连区，1992年《中华人民共和国领海及毗连区法》作

出了规定。包括采取直线基线法，12海里领海宽度，12海里

毗连区宽度。对于领海和毗连区的制度的内容，该法与《海

洋法公约》的规定基本一致，并在某些方面加以明确和具体



化。对于外国军用船舶通过中国领海，该法要求须经中国政

府批准。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

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